
肇庆学院基层党组织书记工作例会制度
(肇学委〔2023〕27 号)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强和改进党对学校

工作的全面领导，压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有效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根据《中国

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等有关规定，结合

学校工作实际，制定二级党组织书记工作例会、基层党支部书记工作例会制度。

一、二级党组织书记工作例会

（一）参加例会人员范围

二级党组织书记（含主持工作副书记）。根据会议需要，可安排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二）时间安排

例会原则上每季度召开一次。也可根据工作需要随时召开。

（三）会议组织

例会由学校党委书记或党委副书记召集并主持。会议议题根据工作实际拟定。

每次会议由党委办公室提前 2 天将会议时间、地点、要求等通知参会人员。

（四）会议内容

1.学习、传达、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党组织重要指示、重要文件、重要会议精神，研

究提出贯彻落实的意见和措施；

2.总结、交流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的典型经验和特色做法，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和困难；

3.听取二级党组织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汇报，督促检查工作任务推进和落实情况；

4.安排部署下一阶段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重点工作任务；

5.其他需要研究讨论的事项。

二、基层党支部书记工作例会

（一）参加例会人员范围

二级党组织书记、副书记、专职组织员、党支部书记。也可根据工作需要适当增加参会人员。

（二）时间安排

例会原则上每月召开一次。也可根据工作需要随时召开。

（三）会议组织

例会由二级党组织书记或副书记召集并主持。会议议题由二级党组织书记提出，或者由二级党

组织委员、专职组织员提出建议，二级党组织书记综合后确定。

每次会议由二级党组织提前 1 天将会议时间、地点、要求等通知参会人员。

（四）会议内容

1.学习、传达、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党组织重要指示、重要文件、重要会议精神，部

署贯彻落实的工作任务；党建工作规划、年度工作计划、改革举措、规章制度的制定和修订等重要

事项；

2.研究和分析新时期加强党支部建设、发展党员、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路、新探索、新经验、



新问题及新对策；研究和制定基层党组织党建工作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建设；

3.听取党支部关于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汇报，督促检查工作任务推进和落实情况；

4.二级党组织党内表彰、奖励或处罚决定，上级党组织重要表彰、奖励人选推荐等重要事项；

5.安排部署下一阶段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重点工作任务；

6.其他需要研究讨论或布置的事项。

三、相关要求

（一）例会实行考勤制度，因特殊情况不能参加会议的，须事前履行请假手续。与会人员应遵

守会议纪律，认真准备会议材料，准时参加会议。

（二）要认真做好二级党组织书记工作例会、党支部书记工作例会会议记录，其中涉及重大事

项还要编发会议纪要。

（三）各二级党组织、党支部要提高认识，高度重视，学校党委把坚持和完善二级党组织书记

工作例会和党支部书记工作例会制度作为推进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抓手，列入基层党组织书记抓基

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范围。

（四）本制度由党委组织部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